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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机构运营资助资金操作规程

一、政策依据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民政厅印发《云南省养老服务机构运营

资助资金管理办法（试行）》（云财规〔2019〕7 号）；

《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全面放开养老市场提升养老

服务质量实施意见》（昆政办〔2019〕42 号）；

《昆明市财政局  昆明市民政局关于转发〈云南省养老服务机

构运营资助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昆财社〔2020〕132号）

二、政策有效期

长期。

三、支持方向及申报条件

支持方向：我市依法办理登记并完成备案的公办、社会力量兴

办养老机构（包括养老院、社会福利院、老年公寓、老人护理院、

农村敬老院等养老机构）。

养老机构运营资助根据养老机构收住服务对象身体状况、养老

机构等级评定、诚信状况、医疗服务能力等因素综合确定，以养老

机构实际收住服务对象的床位数、月数等作为资助计算依据。老年

人身体状况以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准。

1. 养老机构收住能力完好老年人的，按照每床每月 50 元予以

资助；收住轻度失能老年人的，按照每床每月 70 元予以资助；收住

中度失能老年人的，按照每床每月 100 元予以资助；收住重度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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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的，按照每床每月 150 元予以资助。

2. 对于服务质量被评定为一级养老机构的，在享受以上规定资

助基础上，按照每床每月增加 20 元予以资助；二级养老机构，按照

每床每月增加 30 元予以资助；三级养老机构，按照每床每月增加

40 元予以资助；四级养老机构，按照每床每月增加 50 元予以资助；

五级养老机构，按照每床每月增加 60 元予以资助。养老机构等级评

定以民政部门发布的等级评定结果为依据。

3. 对于两年内没有失信信息记录的养老机构，在享受第五条第

三款规定资助的基础上，按照每床每月增加 10 元予以资助 ; 对于连

续五年没有失信信息记录的养老机构，按照每床每月增加 20 元予以

资助。养老机构失信信息依据有关规定进行归集。

4. 对于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或引入医疗分支机构的，根据内

设医疗机构的不同类型，在享受第五条第三款规定资助的基础上，

分别给予资助。具体为 : 对于设置护理站、医务室、卫生所的，按

照每床每月增加 30 元予以资助 ; 对于设置护理院或一级医院以上

的，按照每床每月增加 50 元予以资助。判定养老机构设置内设医疗

机构或引入医疗分支机构的，以卫生健康部门出具的批准或备案公

告文书为准。

5. 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运营困难资助。社会力量兴办的养老

机构（含公建民营），其经营收入与所获运营资助资金不足弥补运

营成本（费用），而形成亏损的，县（市、区）可在第五条第二款

至第五款资助标准的基础上再上浮 20% 的幅度内予以补助。

申报条件：1. 法定手续齐全，取得《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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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单位登记证》《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合伙、个体）登记证书》

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 完成养老机构备案或取得《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在有效

期内），每年 1 月 31 日之前向民政部门提交上一年度的工作报告和

具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状况审计报告的养老机构。

3. 按规定购买养老机构综合责任险、雇主责任险等相关保险。

4. 执行突发事件报告制度，未发生重大责任事故。

5. 从业人员持有资格证书或接受岗前培训率达到 80%。

6. 服务对象年度满意率达到 85% 以上。

申报材料：入住老年人花名册、补助资金使用计划，入住老年

人入院评估记录、信息档案、入住协议、缴费凭据、上一年度的工

作报告和具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状况审计报告、入住

老年人满意度调查表等材料。

四、办理流程

依法成立、备案的养老服务

机构向属地民政部门提交享

受养老服务机构运营资助申

请，在云南省互联网＋智慧

养老服务平台进行申请，并

提交材料

县（市、区）民政局

对申报项目真实性、

合规性进行审核，并

同步在云南省互联网

＋智慧养老服务平台

进行审核

昆明市民政局、市财

政局对全市范围内申

请补助的养老机构进

行抽查

昆明市民政局、市财政

局按规定联合上报运营

资助评审结果和项目汇

总情况

昆明市民政局、市财

政局结合抽查情况和

各县（市）区申报资

金

市财政、民政部门拨付支

持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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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时限：年度专项资金在当年 4 月底前由省财政厅、省民政

厅按照《云南省民政事业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要求，下拨

资金，资金到位、符合条件且相关申报材料齐备的情况下，从申报

至办结约 30 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昆明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 0871-63136493。


